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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

议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6

人

，

实到董事

6

人

，

公

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主持

，

审议了会议通

知所列明的以下事项

，

并通过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

，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

为控制风险

，

闲置自有资金

投资品种为低风险理财产品

。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风险投资

，

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后续手续

。

表决情况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海外股权收购事项支付诚意金的议案

》

公司正在筹划正与一家境外公司洽谈股权交易事宜

，

并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披

露了

《

达华智能

：

关于境外股权收购暨复牌的公告

》，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本次境外收购

的进程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4,000

万美金

（

约人民币

2.61

亿元

）

以诚意金方式汇入公

司在境外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共同监管账户内

，

以作为后续股权收购支付金

。

公司董

事会要求公司严格监管该笔资金

，

并保障该笔资金的安全

，

积极加快推进本次境外股

权收购的进程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后续手续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

本次转款不涉及关联交易

，

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情况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

，

增强公司在海外的市场影响力

，

公司拟

对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本次增资

港币

33,500

万元

（

约人民币

28,120

万元

），

完成增资后

，

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500

万元

（

约人民币

1,260

万元

）

增加到港币

35,000

万元

（

约人

民币

29,380

万元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并办理后续手续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表决情况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备查文件

：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04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

（

含子公

司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

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

（

含子公司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

。

具体如下

：

二

、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

一

）

资金来源及投资额度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

，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

（

二

）

投资期限

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

（

三

）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

，

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品种为低风险理财产品

；

公司确定投资的上述产

品不构成风险投资

。

（

四

）

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证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在公司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三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投资风险

1

、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影响

，

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2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

，

不排除收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

（

二

）

风险控制措施

1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

严控投资风险

。

2

、

公司将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履行披露理财产品及相关的损益情

况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审查

，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1

）

公司本次以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不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

，

不会影响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

。（

2

）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

，

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

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3

）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4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五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不影响公司正常资金

周转和需要

，

不会影响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

。

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

，

可以提高

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

报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备查文件

：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045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外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暨支付诚意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目前正与一家境外公司洽谈

股权交易事宜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

《

达华智能

：

关于境外股权

收购暨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34

）。

截止目前

，

公司及各方正在积极推进该事

项的进展

，

具体情况如下

：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本次境外收购的进程

，

2016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海外股权收购事项支付诚意金的议案

》

,

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

4,000

万美金

（

约人民币

2.61

亿元

）

以诚意金方式汇入公司在境外聘请的律

师事务所监管账户内

，

以作为后续股权收购支付金

。

该监管账户将由公司

、

律师事务所

、

银行三方共同监管

，

律师事务所及银行必须

接到公司发出的付款指令后

，

才能向公司指定的账户内按照约定期限付款

，

该笔款项

只能用于公司本次境外收购的股权支付对价

。

公司将通知律师事务所尽快落实该监

管账户

，

并签订协议

，

同时公司将与相关部门沟通

、

申请该笔外汇事项

，

待上述所有事

项确定后

，

公司才会向该监管账户汇款

，

以保证该笔资金合法

，

并保障该笔资金的安

全

。

截止目前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境外股权收购的工作

，

并与相关方

就收购事项进行了多次深入洽谈

，

公司已与部分标的的股权达成意向

。

因国内与标的

所在国在法律

、

文化

、

习俗等方面的差异

，

以及根据标的所在国与国内企业以往的股

权交易惯例

，

为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

公司将该笔诚意金汇入监管账户后

，

相关方

才会正式启动收购程序

，

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为加快本次境外收购的进程

，

根据目

前的实际进展以及各方沟通结果

，

公司将

4,000

万美元

（

约人民币

2.61

亿元

）

汇入监

管的账户内

，

并约定了律师事务所及银行必须接到公司发出的付款指令后

，

才能向公

司指定的账户内按照约定期限付款

，

该笔款项只能用于公司本次境外收购的股权支

付对价

。

根据标的所在国的法律

、

惯例等

，

本次诚意金的支付将有利于加快该事项的

进展

，

同时公司已关注到该笔资金的安全

，

并做了充分的保障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

，

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

是公司走向国际市场的良好契机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本次关于海外股权收购事项支付诚意金的议案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因此

，

我们同意本次事

项

。

三

、

本次存在的风险

1

、

该笔资金的安全风险

：

本次诚意金将在监管银行账户落实后

，

公司与律师事务

所

（

银行

）

签订监管协议后汇出

，

公司将积极监管该笔资金并保障资金的安全

。

2

、

外汇管制的风险

：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

、

协调

，

保证合法

、

合规的支付该

笔诚意金

。

截止目前

，

公司及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境外股权收购事项进展

，

各项工作正在

进行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04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

《

关于对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香

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达华

"

）

增加注册资本

，

香港达华为进

一步提升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

，

增强公司在海外的市场影响力

，

本次增资港币

33,500

万元

（

约人民币

28,120

万元

），

完成增资后

，

香港达华注册资本由港币

1,500

万

元

（

约人民币

1,260

万元

）

增加到港币

35,000

万元

（

约人民币

29,380

万元

）。

本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

投资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香港达华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

股东结构

：

公司持有

100%

股权

3

、

注册资本

：

港币

1500

万元

4

、

注册地址

：

九龙湾

-

亿京中心

三

、

本次增资的风险和意义

1

、

本次增资的意义

本次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增资

，

有利于提升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

，

增强公司在海外的市场影响力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2

、

本次增资的风险

增资后的香港达华是否能按照预期扩大经营规模

、

拓宽业务存在不确定性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查阅了此次投资的相关资料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询问

、

核查

，

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

1

）

本次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增资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

；（

2

）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3

）

公司本次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

达华增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1,500

万元

（

约人民币

1,260

万元

）

增加到港币

35,000

万元

（

约人民币

29,380

万元

）。

五

、

备查文件

1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

2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股票代码:600500� �编号:临 2016-012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简要内容

：

中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化

物流

”）

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

并实现中化物流骨干员工持股

：

中化国际拟以

７９３

，

３３３

，

０２９．１０

元的底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３５．０９％

股权

；

受让方与中化物流骨干员工还将按照不低于股

权转让的价格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增资

●

股权挂牌转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

后续中化物流骨干员工参与增资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

。

标的股权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

，

受让方目前无法确定

，

故受让方与

中化物流骨干员工的增资行为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以本项目重大进展公告的形式

对后续增资行为和关联交易进行详细披露

。

预计该等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

股权转让基本情况概述

１

、

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中化国际拟以

７９３

，

３３３

，

０２９．１０

元的底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

让所持中化物流

３５．０９％

的股权

。

公司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中化物流进行审计

、

评估

，

并将审计

、

评估结果上报国资委备案

，

之后按照相关程序以公开挂牌征集受让

意向人

，

转让公司持有的中化物流

３５．０９％

的股权

。

挂牌底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

确定

，

挂牌后实际成交价格为最终转让价格

。

摘牌受让方

（

或其关联企业

）

与中化物流骨干员工

（

通过设立员工持股平台

）

将按

照不低于股权转让的价格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增资

，

金额分别不低于

８．２１

亿

元和

１．７９

亿元

。

增资后中化国际持股

４５％

，

中化物流骨干员工持股

５．５％

，

其他投资者

持股

４９．５％

。

中化物流员工持股平台将与中化国际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

因此所有交易

完成后

，

中化物流将继续留在中化国际合并报表范围内

。

鉴于标的股权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

，

受让方目前无法确定

，

故受让方与中化

物流骨干员工的增资行为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以本项目重大进展公告的形式对后

续增资行为和关联交易进行详细披露

。

预计该等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批

。

２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北京

—

上海

—

新加坡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实到董事

７

名

，

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

半数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中化物流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

审议通过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

同意关于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的整

体方案

，

即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

并实现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骨干员工持股

。

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交易及后续增资行为

，

并签署相关文件

。

二

、

转让各方当事人情况

本次转让为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

受让方暂不确定

。

三

、

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标的为中化国际所持中化物流

３５．０９％

（

６．７

亿股

）

的股权

。

上述交易标

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涉及诉讼

、

仲裁事

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２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３

区

２６

层

０８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覃衡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物流

、

仓储领域内的技术转让

、

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货运

代理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经纪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自有

设备租赁

（

除金融租赁

）

公司股东

：

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份

。

公司简介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系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化国际

”）

在上

海市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成立

，

经营期限未约定

。

企业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９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２６１１３０

。

公司

总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２６０８

室

。

公司资产

、

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总资产

８０３

，

２８２．６４ ７５７

，

２５３．８０

净资产

２７５

，

１２０．６５ ４１８

，

０６５．１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９

，

８２１．５８ ３６３

，

２２１．２１

归母净利润

３０

，

２０４．０１ ２８

，

４６２．８６

注

：

２０１４

年数据摘自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５

）

专字第

６０６６２７２９＿Ｂ１５

号

》

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５

年数据未经审计

。

３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

，

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综合考虑各

种影响因素

，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

整体评估

，

然后加以校核比较

。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

，

本次选用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

经实施清查核实

、

实地查勘

、

市场调查和询证

、

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

，

得出中化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账面值为

１７３

，

５６３．５８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２２２

，

０９９．９６

万元

，

评估增值

４８

，

５３６．３８

万元

，

增值率

２７．９６％

。

上述评估报告尚待国资委备案

。

四

、

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在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

本次股权挂牌转让完成后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职工仍按各自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股权转让的原因

从公司战略的角度

，

中化国际坚定实施

“

有进有退

”

战略

，

未来将集中资源发展以

技术为核心的精细化工产业和以资源为核心的橡胶产业

。

中化物流已经成为中化国

际多元发展中相对成熟和独立的业务

，

具备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条件和独立自主发

展的基础

。

中化物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造

，

引进社会资本

，

既保证公

司能够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主业

，

又能发挥资本杠杆支撑业务快速发展

，

提高股东回报

水平

。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

，

国家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中化国际物流引进战略投资者

、

实施员工持股提供政策支持

，

国家

“

一带一路

”

发展战略也为中化物流的市场化自主

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

未来中化物流将加大资本投入

，

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地位的能源

化工物流未来设施和智能服务供应商

。

２

、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

其中股权转让行为和接受增资行

为适用

“

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公司的投资

（

包括子公司单方面增资稀释

母公司持股比例

）”

会计处理

，

公司持有的权益份额变化在合并报表层面计入资本公

积

，

因此交易本身对公司没有损益影响

。

中长期来看

，

中化物流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充

实了权益资本

，

通过管理层持股激发了经营团队的活力

，

有助于提升中化物流的经营

水平

，

同时中化国际也通过出售股权收回大量资金

，

将用于精细化工和橡胶等核心主

业的战略拓展和并购整合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业地位并提升盈利能力

。

六

、

上网公告附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

审计报告

４

、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9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600500� � �编号:临 2016-011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北京

—

上海

—

新加坡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实

到董事

７

名

，

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认真讨论

，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同意

《

关于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

同意关于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项目的整体方案

，

即通过股权

转让及增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

并实现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骨干员工持股

；

最终

持股比例为中化国际持股

４５％

、

骨干员工持股

５．５％

、

战略投资者持股

４９．５％

。

同意公司以

７９３

，

３３３

，

０２９．１０

元的底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

持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３５．０９％

股权

，

且转让价格不低于经国资委备案的评估价

格

。

同意上述股权摘牌受让方

（

或其关联企业

）

及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骨干员工

（

通过设立员工持股平台

）

按照最终摘牌价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金额

分别不低于

８．２１

亿元和

１．７９

亿元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应与中化国

际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

所有交易完成后

，

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将继续留在中化国际

合并报表范围内

。

授权公司管理层完成本项目交易

，

并签署相关文件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临

２０１６－０１２

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6-010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华世纪传媒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天威视讯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同意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华世纪传媒

”）

以定向增资扩股方式引入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投资

，

具体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华世纪传媒增资

扩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２３

号

）。

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

１

、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

２０１６

】

第

８４１０３６４６

号

《

变更

（

备案

）

通知书

》，

对天华世纪传媒核准变更事项如下

：

（

１

）

变更前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万元

４８．６％

深圳市震华高新电子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万元

３２．４％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８

万元

１０％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８８９

万元

９％

变更后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８

，

４６６

万元

４６．１５％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万元

２６．１７％

深圳市震华高新电子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７．４４％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８

万元

５．３９％

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８８９

万元

４．８５％

（

２

）

变更前注册资本

（

万元

）：

９８７７．００００

变更后注册资本

（

万元

）：

１８３４３．００００

（

３

）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麦上保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吕建杰

（

４

）

变更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６９３９５９６００Ｑ

变更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６９３９５９６００Ｑ

（

５

）

备案前董事

：

麦上保

（

董事长

）、

古达祥

（

副董事长

）、

林杨

（

董事

）、

林刚

（

董事

）、

韩静

（

董事

）、

严亚军

（

董事

）、

吕成业

（

董事

）

备案后董事

：

吕建杰

（

董事长

）、

古达祥

（

副董事长

）、

陈凯

（

董事

）、

毛卫兵

（

董事

）、

韩静

（

董事

）、

严亚军

（

董事

）、

刘春安

（

董事

）

（

６

）

变更前高管

：

林刚

（

总经理

）

变更后高管

：

陈凯

（

总经理

）

２

、

天华世纪传媒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领取变更后的

《

营业执照

》，

具体情况

如下

：

（

１

）

名称

：

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

（

２

）

主体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３

）

住所

：

深圳福田区福强路

４００１

号

（

深圳文化创意园

）

ＡＢ

座四层

Ｂ４０１

（

４

）

法定代表人

：

吕建杰

（

５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６９３９５９６００Ｑ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

，

公司对天华世纪传媒的持股比例从

４８．６０％

降至

２６．１７％

，

公司不再是天华世纪传媒的控股股东

，

天华世纪传媒也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会计报表的范围

。

天华世纪传媒

２０１５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９

，

８６５

万元

，

净利润为

８３

万元

，

本次天华世纪传媒增资扩股完成后

，

短期内可能造成公司合并报表收入

的下降

，

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6-026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传闻简述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期注意到公司互动易平

台上多名投资者向公司求证

：

公司近期股价波动较大

，

传闻公司目前在筹划卖壳

；

问询

：

是否有应公开而暂时未公开的信息引起公司近期股价波动

。

二

、

公司对相关事项的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

，

对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

核实情况如下

：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的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

5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

6

、

除涉及已披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事项外

，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

、

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

并承诺至少

未来

6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

、

补充之处

。

四

、

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了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

等相关公告

，

披露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的相关资料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

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

153793

号

）

,

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12

日刊登了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153793

号

）

的回复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并已将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

本次非公

开发行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

。

3

、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拟披露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

2015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

月

27

日所披露的

2015

年度业绩快报相关数据相较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8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23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

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接近警戒线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

002052

，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

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1

）》，

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

、

2016

年

2

月

2

日

、

2016

年

2

月

16

日

、

2016

年

2

月

23

日

、

2016

年

3

月

1

日

、

2016

年

3

月

8

日

、

2016

年

3

月

15

日

、

2016

年

3

月

22

日分别披

露了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2

、

2016-003

、

2016-008

、

2016-009

、

2016-013

、

2016-016

、

2016-017

、

2016-019

、

2016-020

）》，

详见上述日

期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

。

截至本公告日

，

袁明先生正在筹划的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事项仍在继续推动中

，

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

002052

，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

自

2016

年

3

月

29

日开市

起继续停牌

。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

《

停牌进展公告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005� �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6-012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

：

关于公司变更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日期

：

1.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6

年

3

月

28

日

。

1.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7

日

－2016

年

3

月

28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1.3

、

会议召集人

：

本司董事局

1.4

、

会议主持人

：

本司董事局主席丁芃

1.5

、

现场会议地点

：

金海滩会所

3

楼会议室

1.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

代表股份

239,

674,66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058,536,842

股的

22.6421 %

。

其中

，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人数共

12

人

，

持有或代表的股数为

30,733,187

股

，

占本司总股份

1,058,536,842

股的

2.9034 %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

，

代表股份

239,401,165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

1,058,536,842

股的

22.6162 %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

代表股份

273,5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058,536,842

股的

0.0258 ％

。

本司

15

名董事

、

2

名监事

、

4

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

三

、

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1

）

关于公司变更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239,501,9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79 ％

；

反对

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21％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其中

，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

同意

30,560,48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4381％

；

反对

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561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

2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239,501,9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79％

；

反对

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21％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其中

，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

同意

30,560,48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4381％

；

反对

172,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561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指派杨逍

、

李江昊

、

赵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司

2016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

认为本司

2016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的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要

。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16－0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落实监管要求

，

解决公司与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际证券

"

）

的同业

竞争问题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证券

"

）

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海际证券

66.67%

股权

。

2016

年

2

月

25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

《

关于核准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持有

5%

以上股权股东的批复

》（

沪证监许可

[2016]23

号

），

对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贵阳金控

"

）

依法受让海际证券

66.67%

股权无异议

。

该项交易的有关进展情况公司

已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

、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2016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www.sse.com.cn

）

及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等媒体上进行了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24

、

临

2015-037

和

2016-012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的批复要求

，

海际证券已于日前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海

际证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

贵阳金控持股

66.67%

；

上海证券持股

33.33%

。

特此公告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6－039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惠州乐庭电子线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乐庭电子

"

）

于近日取得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乐庭电子通过

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

GR201544001405

发证时间

：

2015

年

10

月

10

日

有效期

：

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乐庭电子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内

（

2015

年

-2017

年

）

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

即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上述税收

优惠政策对公司已经披露的财务数据和业绩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69�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6-022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经审核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第八节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员

工情况 四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

披露的有关数据出现错误

。

现予以更正如

下

：

更正前

：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是否在公司关联

方获取报酬

姚其胜 董事长 男

４２

任免

１

，

４１７

，

２００

否

陆巍 董事

、

总经理 男

４４

任免

１

，

３０８

，

３００

否

徐洪珊

董事

、

常务副总

经理

男

６３

现任

１

，

０８５

，

３００

否

屠永泉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５９

任免

５８１

，

５００

否

刘煊 董事 男

４３

现任

０

是

马永华 董事 男

６１

现任

０

是

杨栩 独立董事 男

４８

现任

６０

，

０００

否

邹菁 独立董事 女

４３

现任

６０

，

０００

是

文东华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现任

６０

，

０００

是

邬铭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６

现任

２７５

，

６００

否

樊利平 监事 男

４５

现任

０

是

朱秀芳 监事 女

４５

现任

１５１

，

１０４

否

张培影

副总经理

、

董事

会秘书

男

３４

现任

２５１

，

６００

否

刘君 财务总监 女

３７

任免

２４６

，

５９８

否

王志华 副总经理 男

４０

任免

１

，

１９５

，

１００

否

陆企亭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７６

离任

８８５

，

４００

否

侯一斌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５９

离任

３２５

，

０００

否

陆天耘 财务总监 女

４７

离任

３７９

，

５６６．６７

否

合计

－－ －－ －－ －－ ８

，

２８２

，

２６８．６７ －－

更正后

：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

前报酬总额

是否在公司关联

方获取报酬

姚其胜 董事长 男

４２

任免

１４１．７２

否

陆巍 董事

、

总经理 男

４４

任免

１３０．８３

否

徐洪珊

董事

、

常务副总

经理

男

６３

现任

１０８．５３

否

屠永泉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５９

任免

５８．１５

否

刘煊 董事 男

４３

现任

０

是

马永华 董事 男

６１

现任

０

是

杨栩 独立董事 男

４８

现任

６

否

邹菁 独立董事 女

４３

现任

６

是

文东华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现任

６

是

邬铭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６

现任

２７．５６

否

樊利平 监事 男

４５

现任

０

是

朱秀芳 监事 女

４５

现任

１５．１１

否

张培影

副总经理

、

董事

会秘书

男

３４

现任

２５．１６

否

刘君 财务总监 女

３７

任免

２４．６６

否

王志华 副总经理 男

４０

任免

１１９．５１

否

６

陆企亭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７６

离任

８８．５４

否

侯一斌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５９

离任

３２．５

否

陆天耘 财务总监 女

４７

离任

３７．９６

否

合计

－－ －－ －－ －－ ８２８．２３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

原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

本次更正不涉及公司审计

报告的变更

，

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

。

更新后的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

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今后公司将加强的信息披露

审核力度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特此公告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